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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 公司简介 

（一）公司名称：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尚文 

（三）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关洪波 

联系地址：潜江市潜阳东路 62 号 

电话：0728-6491336 

传真：0728-6491336 

电子信箱：32716949@qq.com 

（四）公司注册地址：潜江市泰丰办事处潜阳东路 62 号 

      公司办公地址：潜江市泰丰办事处潜阳东路 62 号 

      邮政编码：433100 

      公司网址：http://www.hbqjct.com/ 

（五）公司登载年度报告的交易场所网站的网址，年度报告备置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二、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债券一：2014 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权代理人 

名称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广场 A

座 37 楼 

联系人 廖伟瀚 

联系电话 027-87611552 

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

厦 3 楼 

联系人 瞿彦卿 



联系电话 0755-82873981 

募集资金监管银行 

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市支行 

办公地址 潜江市章华中路 39 号 

联系人 胡波 

联系电话 0728-6299309 

（二）债券二：2015 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权代理人 

名称 湖北潜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潜江市江汉路 36 号 

联系人 张立峰 

联系电话 0728-6232660 

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3号德胜国际中

心 B 座 7 层 

联系人 张佳丽 

联系电话 010-62299800 

募集资金监管银行 

名称 湖北潜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潜江市江汉路 36 号 

联系人 张立峰 

联系电话 0728-6232660 

 

（三）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2015 年度，上述债券受托管理人、资信评级机构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未发

生变更。 



第二节 公司在交易所、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市或转让的公司债

券事项 

一、已发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期 

到期日

期 

债券

余额

票面利

率（%）

还本付

息 

交易场

所 

投资者

适当性

安排 

报告期

内付息

兑付情

况 

特殊条

款执行

情况 

2014 年潜

江市城市

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

债券 

14 潜城

投 
124688 

2014-0

4-22 

2021-04

-22 
15 8.38 

每年付

息一次，

到期一

次还本，

最后 5

年各偿

还本金

的 20%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合格投

资者 

按时兑

付 

尚未开

始偿还

部分本

金 

2015 年潜

江市城市

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

债券 

15 潜城

投 
127337 

2015-1

2-21 

2022-12

-21 
17 5.19 

每年付

息一次，

到期一

次还本，

最后 5

年各偿

还本金

的 20%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合格投

资者 

按时兑

付 

尚未开

始偿还

部分本

金 

二、公司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截至本年度末，2014 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已按时

付息，2015 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尚未到付息日。 

三、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年

份 
债券名称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期已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

使用募

集资金

总额 

年末尚

未使用

募集资

金总额

履行的程序 
募集资金专

户运作情况

是否与募集

说明书承诺

用途一致 



2014年 

2014 年潜江市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150,000 150,000 150,000 0 

依照公司内部

控制承销的相

关规定 

运作 

规范 
是 

2015年 

2015年潜江市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170,000 170,000 170,000 0 

依照公司内部

控制承销的相

关规定 

运作 

规范 
是 

合计 - 320,000 320,000 320,000 0 - - - 

 

四、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机构情况 

债券一：2014 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根据监管部门和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鹏元资信将在本

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本期债券发行人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

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鹏元资信将密切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的相关状况，如发现本期债券发行人或

本次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件时，鹏元资信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

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本期债券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相关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鹏元资信将根据

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本

期债券发行人提供相关资料。 

最新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已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披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债券二：2015 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及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制度，东方金

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在受评债券存续期间对受评对象

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将持续关注受评

对象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受



评对象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在跟踪评级过程中，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

限公司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届时，发行主体须向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

限公司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将依据

受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信用等级。 

自本债券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

项时，发行主体应及时告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

资料。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亦将持续关注与受评对象有关的信息，在

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将对相关

事项进行分析，并决定是否调整受评对象信用等级。 

如发行主体不配合完成跟踪评级尽职调查工作或不提供跟踪评级资料，东方

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有权根据受评对象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

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或终止评级。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将及时在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

级报告。 

五、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截至 2015 年末，公司所发行债券未发生债券变动情况。 

六、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相关情况 

（一）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与

募集说明书约定内容一致。 

（二）增信机制情况 

公司发行的 2014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5年潜

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均由发行人的土地资产作为抵押担保

为其债券进行担保增信。 

（三）偿债计划 

本次债券发行后，公司根据债务结构情况加强了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

管理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资金用于

每年的利息支付。 



公司为本次债券设立偿债保障金专户，用于兑息、兑付资金的归集和管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账户资金的提取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七、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形。 

八、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14 潜江城投债”债权代理人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债权代理人协议》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债权

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预计将在 2016年 6月 30日前

披露在相关网站。 

“15 潜江城投债”债权代理人为湖北潜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报

告期内，湖北潜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债权代理人协议》约定

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预

计将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在相关网站。 

九、债权代理人在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形及相关风

险防范、解决机制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时可能存在的利益

冲突情形。 

十、公司报告期内执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不适用。



第三节  公司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公司无已发行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 

 



 

第四节 发行人经营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变动原因 

总资产 1,694,161.47 1,337,141.02 26.70% 

系发行债券收到

现金、应收账款

增加、存货的投

入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4,630.46 963,102.65 12.62% 
系股东的投入和当期

利润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115,412.73 83,813.35 37.70% 

系本年土地经营收益

纳入发行人财务核算

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27.81 24,985.72 43.39% 
主要系土地经营净利

润增加所致

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润（EBITDA） 54,989.47 38,681.26 42.16% 
主要系土地经营净利

润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103.99 -4,097.30 -2294.36% 

主要系工程项目投入

增加、经营活动中其

他往来资金净支付增

加、收益形成的净现

流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50.19 -12,502.59 -25.18% 
主要系发行人投资人

投入资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474.20 145,889.47 71% 
主要系长期债务融资

资金年末到位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4,200.46 138,480.44 98.01% 
主要系长期债务融资

资金年末到位

流动比率 20.57 13.43 53.16% 

主要系长期债务融资

资金年末到位、资本

投入和收益增加形成

的流动资产大幅增加

速动比率 5.90 2.80 110.71% 

主要系长期债务融资

资金年末到位、资本

投入和收益增加形成

的流动资产大幅增加

资产负债率 33.27% 27.97% 18.95% 主要系 2015 年发行



人年末债券发行所致

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9.76% 10.34% -5.61% 
主要系 2015 年发行

人年末债券发行所致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

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2.18 1.89 15.34% 

主要系土地经营净利

润增加所致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

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2.32 1.92 20.83% 

主要系土地经营净利

润增加所致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100% 100% 0 

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100% 100% 00000 

 

2015 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较 2014 年末增加 98.01%，主要系发行人年末收

到债券发行款所致；2015 年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较 2014 年末增加 41.39%，主要

系 2015 年回购项目应收款和应收土地经营收益增加所致；2015 年末，发行人其

他应收款较 2014 年末增加 59.89%，主要系对支付潜江市汇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保证金往来款增加所致；2015年末，发行人固定资产较2014年末减少3.72%，

主要系计提折旧所致；2015 年末，发行人在建工程较 2014 年末增加 224.95%，

主要系在建工程中母公司将原记入存货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工程转入子公司斯普

润公司，目前正在试运行所致；2015 年末，发行人递延所得税资产较 2014 年末

增加 30.93%，主要系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2015 年末，发行人短期借款较 2014 年末减少 100.00%，主要系偿还了短期

借款没有续借所致； 2015 年末，发行人其他应付款较 2014 年末增加 55.32%，

主要系应付潜江市土地储备中心款项增加所致；2015 年末，发行人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负债较 2014 年末减少 90.38%，主要系一年内到借的长期借款偿还的较多

所致；2015 年末，发行人长期借款较 2014 年末增加 27.62%，主要系湖北省投资

公司的委托借款增加所致；2015年末，发行人应付债券较2014年末增加113.54%，

主要系 2015 年发行人年末债券发行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未偿还债项。 



二、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对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其他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所有权受限制的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年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存货 519,144.92 用作公司债券的抵押物 

合     计 519,144.92  

除此以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任何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的情

况。 

四、新增借款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新增借款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类型 新增借款金额 占公司净资产比例 

债券 170,000.00 15.04% 

     长短期借款 35,000.00 3.10% 

合计 205,000.00 18.14% 

报告期内，发行人新增借款金额合计 35,000.00 万元，新增借款占 2015 年净

资产比例为 3.10%，新增借款主要系发行公司债券及新增银行借款增加所致。截

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新增借款不会对本期债券偿付

造成不利影响。 

五、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对外担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对外担保单位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潜江市土地储备中心 7,000.00   

湖北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100.00  

合计 7,000.00 8,100.00 -13.58% 



第五节 公司重大事项 

一、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重大诉讼事项。 

二、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三、严重违约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发生严重违约事项。 

四、独立性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不存在

不能保证独立性、不能保持自主经营能力的情况。 

五、违法违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情况。 



第六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

公告的原稿； 

四、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年

度财务信息。 

五、其他备查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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